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根據英國的研究指出，玩電腦一小時，注意力不集中的比例就會增加 20

～25%；而根據日本研究指出，網路成癮的孩童比沒在玩電腦的孩童，其智

商差 15%。 

何種情況下，為網路成癮？許醫師表示，需看玩的時間及活動量，一天

玩超過六小時，一周超過四十小時，玩的時間有愈來愈久的情形，以及 

    有網路成癮情形的孩童當心長不高！台安醫院心身醫學科醫師許正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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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延長考試時間、改變考試地點、運用學習輔具(擴視機、放大鏡、 

          點字機、盲用電腦、計算機…等)、試卷報讀、放大試卷、分段作答 

、以電腦作答、口述代筆…等調整方式。 

       舉例來說，如果學障孩子在一般紙筆測驗中無法呈現他們 

          真正能力，可以申請用不同的方式來評量，例如閱讀有困難的 

   孩子可以申請延長考試時間、試卷報讀；計算有困難的孩子可 

          申請使用計算機；注意力缺陷的孩子可安排寧靜空間個別測驗 

   、分段考試；弱視或手部肢體功能不佳的孩子可申請放大試卷 

   …等。 

       考試服務或評量方式的改變並不是降低課程的標準， 而是 

   因應特殊生的需求而調整，這並非是特權，而是學生的權益。   

   特殊生與普通生的基本能力上並不相同，在學習過程中會遭遇 

   到比普通生更多的困難，須比普通生付出更多努力，為考量特 

   殊生個別需求並保障其公平應試之權益，評量方式的調整是必 

   要的。 

       過去在一些大型考試中，特殊生向承辦的單位提出不同的 

   需求，最後多以對其他考生不公平等理由退回，但將特殊生與 

   普通生一視同仁，這就公平了嗎？以閱讀障礙的孩子為例，他 

          讀完一道題目所花的時間可能是普通生的三倍，當考試結束鐘 

      聲一響，他還有大半面的題目都還沒作答，成績當然不理想， 

          但這張考卷測出他的能力了嗎？答案是否定的。考試評量的目 

   的是為了檢測學習成效與學生的能力，而非只是要一個分數而 

   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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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校與彰化基督教醫院鹿基分院合作之專業治療活動，是哪一 

        

指出，長時間坐著除使身高受限外，注意力、智商等都會受影響。 

二、本校輔導室的分機是幾號？□１２８４ ■２２８４ 

上網成癮的孩子長不高 

    天？□星期一  ■星期三  □星期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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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愛外出與人接觸，或者忽略該做的事情，如做功課、唸書等。 （三）聽覺機能障礙。 

一旦網路成癮，就容易有偏差行為的產生及價值觀的扭曲，許醫師表 （四）視覺障礙，致閱讀試題、書寫試卷困難。 

示，孩童容易將現實與虛擬混淆，以致出現落差。 （五）腦性麻痺身體協調性功能不佳或雙上肢肢體障 

    當孩童出現成癮時，要先釐清為何成癮、著迷及一開始玩遊戲的出發點，

許醫師表示，在門診中，網路成癮的孩童以無聊因素居多，其次為壓力太大、

有挫折感、時間分配不好或是父母無法陪伴等，建議可幫孩童建立好的聯絡

管道及互動，有空時可安排時間帶孩童到戶外走走接觸真實。 

（五）礙肌肉萎縮，致閱讀試題、書寫試卷困難。 

    若父母也是迷戀網路者，許醫師也表示，需以身作則才不會孩童也較不

會跟著沉迷於網路。 

    此外，許醫師也表示，會變成宅男宅女與原本就有焦慮有關，因為他們

說話時無法用眼睛看著對的雙眼說話，進而逃避接觸人群。 

 

        

談特殊生的考試服務 
    從 98 年 6 月 1 日起學習障礙者可持各縣市鑑輔會所核發的鑑定證明及

「校內個別化教育計畫」或「轉銜服務計畫」於國家考試時，申請特殊考場

的服務。 

    依據考選部 98 年 2 月 13 日公佈，同年 6 月 1 日生效的「國家考試身

心障礙應考人權益維護措施要點」： 

第二條：身心障礙應考人權益維護措施實施對象，指具有報考該項考試 

應考資格、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並具下列情形之一者： 

（一）上肢肢體障礙，致書寫試卷困難。 

     （二）下肢肢體障礙，致行動不便。 

（六）重度肢體障礙，致上肢無書寫能力且無法使用 

（五）電腦作答。 

（七）多重障礙，致閱讀試題、書寫試卷困難。 

（八）其他因功能性障礙，致閱讀試題、書寫試卷困 

（五）難。 

第十六條：一般應考人如因臨時事故受傷或罹病或學習 
障礙經縣（市）政府教育主管機關核發學習障礙證明或 

其他因功能性障礙，致閱讀試題、書寫試卷困難者，得檢 

具行政院衛生署認定之地區醫院以上醫院核發之診斷證明 

書及相關證明文件，依本要點規定申請權益維護措施，並 

由審議小組審議。 

    前項申請遇有緊急情形，各考試承辦單位得簽請部長 

核定後，提報審議小組備查。 

    以上要點以考選部公佈為準，詳細辦理方式可詢問考 

選部。 
 

      
     
    除了國家考試的特殊考場服務外，在特殊生的就學階段， 

每學期都會評估學生的個別需求而提供考試服務，其中包括： 

意見交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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